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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衡阳市为研究区, 应用 2020 年森林资源数据, 采用生物量转换因子法开展碳汇测算, 明确区域碳汇“四小

八大”分布特征, 分析存货观、 无形资产观在碳汇会计处理中的局限性, 提出参照相关规定将碳汇纳入“碳排放权资产”
核算的方案。 林业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重点排放企业采用成本计量, 整体实行“初始历史成本+后续按需公允价值”
计量模式。 建议在现阶段政策框架下, 优先考虑将森林碳汇作为“碳排放权资产”进行核算, 并采用混合计量模式, 以提

升会计信息质量, 更好地服务于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双碳”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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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湖南省衡阳市林业资源在构建生态屏障、 改

善人居环境以及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 准确计量衡阳市森林

碳汇的实物量与价值量, 不仅有助于把握区域碳

汇现状与增汇潜力, 也可为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

科学依据。
森林碳汇在我国实现碳中和进程中具有战略

意义, 然而, 当前碳汇资产在会计处理中缺乏统

一的标准, 在资产属性界定、 计量方法选择等尚

未形成共识, 导致森林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难以

在财务报告中准确体现。 这一现状, 既不利于林

业企业对碳汇资产的规范化管理(如碳汇资产毁

损时的负债确认与计量缺乏依据), 也无法为政

府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科学、 准确的数据支撑,
制约了碳汇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碳交易市场的有效

运行。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 林业碳汇作为实现碳

中和的重要途径, 对林业碳汇准确会计计量成为

推动生态价值市场化与企业碳管理的关键环节。
森林碳汇主要指通过造林、 再造林及森林管理等

林业活动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1] , 其在应

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 。 然而,

传统会计框架在处理碳汇资产时面临诸多挑战,
尤其是在资产属性和计量方法选择上没有形成统

一标准。
国内外学者围绕森林碳汇的概念、 测算及会

计处理展开了广泛研究。 早期研究忽视了林产品

的固碳功能, 直至 Dewar[3] 系统阐述了木材产品

中的碳储存问题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才

明确了“源”与“汇”的概念; 以及对林业碳汇的概

念与经济属性进行了系统界定[4] , 强调了其在低

碳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作用。 在测算方法研究方面,
有关学者分析了森林碳汇市场的有效性, 探讨了

碳汇交易计划的可行性[5] ; 国内学者探讨了我国

碳汇市场潜力与发展的路径[6-7] , 并采用多种方

法对我国森林碳储量进行了估算[8-9] , 为碳汇实

物量测算奠定了基础。
在会计确认与计量方面, 对于碳排放权及相

关碳汇资产是否应确认为资产, 以及如何确认和

计量仍存较大分歧。 主要观点有存货观、 无形资

产观、 金融资产观或环境资产观等。 在计量属性

选择上, 也存在历史成本、 公允价值以及混合计

量模式等不同观点。 总体看, 现有研究在碳汇资

产的会计属性界定、 计量方法的适用性与可操作

性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尤其缺乏针对林业企业

会计处理实践的系统性操作指引。 因此,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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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湖南省衡阳市森林资源为例, 采用生物量转换

因子法测算区域森林碳汇实物量与价值量, 系统

分析不同资产类别在碳汇会计处理中的适用性与

局限性, 将符合条件的森林碳汇确认为“碳排放

权资产”, 并以公允价值计量, 旨在建立碳汇资

产会计处理的统一标准。 因此, 明确碳排放权资

产价值的实现路径, 为森林碳汇的会计核算提供

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也为政府制定决策与企业

优化碳资产管理提供支持, 助力森林碳汇的资产

化管理与“双碳”目标的实现。

二、 森林碳汇的测算方法

本研究选用生物量转换因子法及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颁布的参考树种的

相关参数, 对衡阳市森林碳汇进行测算。 该方法

通过不同林分类型、 龄组和树种的林木储蓄量计

算区域森林碳汇总量。 主要计算公式如下:
H=H1 +H2 +H3;

H1 = 􀰐 (αi×Vi+βi×Ai) / Ai。

式中: H 为区域森林碳汇总量; H1 为乔木林地固

碳量; H2 为林地土壤固碳量; H3 为非乔木林地

固碳量(包括疏林、 散生木、 四旁树及竹林等);
α 为蓄积系数; Vi 为 i 树种蓄积; β 为面积系数;
Ai 为 i 树种面积。

基础数据来源于湖南省 2020 年度森林资源统

计年报, 通过分析整理获取衡阳市林业碳汇测算

所需数据(见表 1 ~ 3)。

表 1　 衡阳市各树种基本信息统计

林地类型 树种 IPCC 参考树种 蓄积系数(α) 面积系数(β) 林地面积(A) / hm2 蓄积量(V) / m3

乔木林地

杉木 杉木 0. 465
 

19. 141
 

104 541. 90 6 824 312. 00

马尾松 马尾松 0. 503
 

20. 547
 

81 881. 40
 

5 422 006. 00

国外松 湿地松、 火炬松 0. 529
 

25. 087
 

68 487. 80 3 105 229. 00
 

柏木 柏木 0. 889
 

7. 397
 

2 932. 80 39 978. 00

阔叶树 桦木、 檫木 1. 064
 

24. 161
 

100 337. 60 3 822 991. 00
 

杨树 杨树 0. 497
 

26. 973
 

304. 80 30 544. 00

桉树 桉树 0. 887
 

4. 554
 

1 610. 50 81 032. 00
 

三杉(水杉、 池衫、 落羽杉) 三杉 0. 465
 

19. 141
 

14. 70 742. 00

小计 360 111. 50 19 326 834. 00

疏林地 4 507. 70

竹林地 90 295. 80
 

灌木林地 136 456. 60
 

未成林地 32 819. 30

苗圃地 182. 20

无林地 34 151. 30

经济林地 118 314. 10

小计 416 727. 00
 

总计 776 838. 50 19 326 834. 00

表 2　 衡阳市森林碳汇实物量测算

林地类型 树种 生物量 / t·hm-2 含碳系数 总固碳量 / t

乔木林地

杉木 30. 35
 

　 　 　 0. 47 1 491 453. 39
 

马尾松 33. 31
 

0. 47 1 281 816. 44
 

国外松 23. 98
 

0. 47 772 053. 09
 

柏木 12. 12
 

0. 47 16 70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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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林地类型 树种 生物量 / t·hm-2 含碳系数 总固碳量 / t

乔木林地

阔叶树 40. 54
 

0. 47 1 911 801. 34
 

杨树 49. 80
 

0. 47 7 134. 77
 

桉树 44. 63
 

0. 47 33 781. 43
 

三杉(水杉、 池衫、 落羽杉) 23. 47
 

0. 47 162. 16
 

疏林地 1. 35 0. 47 2 860. 14
 

竹林地 68. 48 0. 47 2 906 224. 50
 

灌木林地 19. 76 0. 47 1 267 299. 74
 

未成林地 19. 76 0. 47 304 799. 40
 

苗圃地 19. 76
 

0. 47 1 692. 13
 

经济林 23. 70
 

0. 47 1 317 900. 76
 

合计 11 315 683. 29
 

表 3　 衡阳市各县(市、 区)森林碳汇储量统计

行政区
林地面积

/ hm2

森林单位面积

蓄积量 / m3

森林覆盖

率 / %

行政区域

总面积 / hm2

碳储量

/ t·hm-2

珠晖区 5 080. 025
 

27. 21 26. 30 19 313. 430
 

7. 77

雁峰区 1 520. 008
 

9. 66 26. 51
 

5 733. 362
 

2. 76

石鼓区 2 020. 010
 

7. 19 28. 24 7 153. 369
 

2. 05

蒸湘区 1 826. 676
 

6. 50 24. 36 7 500. 038
 

1. 86

南岳区 14 086. 737
 

168. 64 77. 76 18 113. 424
 

48. 15

衡阳县 131 400. 657
 

302. 58 48. 38 271 601. 358
 

86. 37

衡南县 117 873. 923
 

315. 32 42. 27 278 861. 394
 

90. 00

衡山县 48 473. 576
 

177. 91 50. 92 95 193. 809
 

50. 78

衡东县 108 140. 541
 

310. 57 53. 02 203 961. 020
 

88. 66

祁东县 85 433. 761
 

241. 43 43. 89 194 654. 307
 

68. 93

耒阳市 145 700. 729
 

214. 50 47. 40 307 388. 204
 

61. 23

常宁市 115 247. 243
 

306. 90 54. 57 211 194. 389
 

87. 62

注: 碳储量=单位面积蓄积量×平均蓄积系数×含碳系数, 此处平均蓄积系数=全市乔林木总生物量(t) / 全市乔木林总蓄积量。

由表 3 可知, 衡阳市区级单位碳储量及森林

覆盖率数据测算结果, 衡阳市森林碳汇空间分布

呈现显著的“四小八大”分异特征, 区域间碳汇储

备能力差异与城市化发展水平、 森林资源禀赋呈

现高度相关性。 从核心城区看, 蒸湘区、 珠晖区、
雁峰区、 石鼓区四个中心化城区, 受城市化进程

影响显著, 区域空间规模有限, 林地资源禀赋薄

弱, 林地储量、 林木蓄积量及森林覆盖率均处于

全市低位水平, 单位面积碳汇储量普遍低于

10
 

t·hm-2, 其中蒸湘区、 雁峰区、 石鼓区低于 3
 

t·hm-2。 从外围县域及功能区来看, 以南岳区为

典型代表的周边县(市), 森林资源禀赋优越, 生

态空间占比突出, 森林覆盖率均达到
 

45%
 

以上,
单位面积碳汇储备量均超过 10

 

t·hm-2, 是衡阳

市主要的碳汇功能区。 整体而言, 衡阳市森林碳

汇呈现“核心城区低、 外围县(市) 高” 的空间格

局, 碳汇功能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生态资源基础、
城市化发展阶段形成明显的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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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森林碳汇的会计确认及计量

在森林碳汇的会计确认与计量中, 政府作为

政策制定者与市场监管者, 应从宏观管理角度出

发, 明确碳汇资产的确认标准与计量方法, 以服

务于生态价值实现与“双碳”目标的推进。 森林碳

汇作为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双重属性的自然

资源, 其资产属性应在政府会计或资源环境会计

框架下予以明确。 目前, 各地在碳汇资产的类别

认定上仍存在分歧, 主要包括存货观、 无形资产

观、 碳排放权资产观等不同观点。 存货观强调其

可交易性与流动性, 但碳汇缺乏实物形态, 难以

完全符合存货定义; 无形资产观注重其非实物性

与可辨认性, 但碳汇的流动属性与无形资产长期

持有的特征不尽相符; 碳排放权资产观则更贴近

碳交易市场的制度设计, 具备较强的政策适配性。
鉴于当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针对森林碳汇的

专门会计准则, 建议地方政府参照《碳排放权交

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会〔2019〕 22 号),
将符合条件的森林碳汇资产纳入“碳排放权资产”
科目进行核算与管理, 以统一会计处理口径。 针对

不同主体的职能与持有目的, 可分类施策。 对碳汇

项目开发的林木经营主体(供给方), 其持有的碳汇

资产宜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以反映其市场价

值波动; 对于需要购买碳汇抵销排放的重点排放

单位(需求方), 其取得的碳配额及碳汇资产可采

用成本法计量, 以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因此,
在计量方式上, 可考虑采用“初始历史成本+后续按

需引入公允价值”的混合计量模式, 既保证初始确认

的可靠性, 也兼顾市场成熟后的价值相关性。
在具体操作层面, 政府应推动建立统一的碳

汇监测与价值评估体系。 实物量依赖专业机构进

行系统监测与认证, 价值量则结合历史成本法与

公允价值法计量。 历史成本法操作简便、 客观性

强, 但难以动态反映碳汇资产的市场价值; 公允

价值法更能体现资产的真实价值, 但对市场活跃

度要求较高。 建议在碳汇项目初始阶段以历史成

本为基础进行计量, 待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后, 适

时引入公允价值计量。 因此, 政府应牵头构建碳

汇资产信息管理平台, 推动数据共享与计量标准

统一, 提升碳汇信息的可比性与透明度, 为碳交

易市场监管、 生态补偿政策制定及“双碳”目标考

核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1. 存货方式核算与管理

若将碳汇作为存货管理, 林木经营主体可设

置“存货———森林碳汇”。 初始计量时, 成本分摊

可采用两种思路: 一是基于森林碳汇与林木资产

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比例进行分摊; 二是仅将碳汇

项目开发、 备案、 监测与核证等环节发生的直接

费用予以资本化。 后续计量应在资产负债表日按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并对减值计提跌价

准备。 碳汇额度按年度核准, 未出售部分与下年

核准数比对, 差异调整资产账面价值。 出售时,
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并结转成本。 此模式必须

在财务报告充分披露碳汇存货的账面价值及变动

情况, 以增强信息透明度。
森林碳汇与林木资产未来现金流现值的分摊

比例的公式如下:

CFCS + X
X+Y

×CT; CTA + Y
X+Y

×CT。

式中: CFCS
 为森林碳汇成本; CTA 为林木资产成

本; CT 为总成本; X 为森林碳汇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 Y 为林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2. 无形资产方式核算与管理

若强调碳汇的长期生态价值属性, 可将符合

条件的森林碳汇确认为 “ 无形资产———森林碳

汇”。 初始计量采用历史成本法, 需合理划分研

究阶段与开发阶段。 研究阶段对应项目备案前的

调查与评估支出, 予以费用化; 开发阶段对应从

备案至核准期间支出, 符合条件者予以资本化,
计入“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核准后转入无

形资产。 后续计量继续以历史成本为基础。 鉴于

碳汇资产使用寿命不确定, 不进行摊销, 但应在

每期末进行减值测试, 必要时计提减值准备。 碳

汇出售时, 相关利得计入“营业外收入”。 此模式

侧重于反映碳汇资产的长期生态资本价值。
3. 碳排放权资产核算

为了与国家碳市场衔接, 建议将森林碳汇统

一确认为“碳排放权资产———森林碳汇”。 初始确

认时, 将项目核准前的相关支出归集至“开发成

本”, 核准后转入“碳排放权资产”; 后续计量中,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不计提减值; 碳汇交易时, 确认“主营

业务收入” 并结转成本。 因此, 政府应通过该科

目强化碳汇资产的市场属性, 推动其成为区域碳

交易体系中的重要资产类别, 并逐步建立与碳配

额互认的计量报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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